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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正版软件使用情况检查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7号）的要求，2011年5月前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部门将对我院正版软件使用情况进行联合检查。院领导特别指示，要进一步加强我院正版软件使用管理，及时纠正使用非正版软件的情况。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 各单位自查（2010年12月—2011年1月）

各单位作为一级法人机构，应进一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自觉使用正版软件。各单位应确定1名主管领导作为本次自查和整改的责任人，负责监督检查本单位正版软件的使用；同时指派1名联系人具体落实软件正版化自查工作。

本次正版软件检查以我院ARP系统中的计算机和软件资产清单为基础，重点检查办公软件、杀毒软件和各单位使用的各类应用软件。各单位应逐台登记检查正版软件安装和使用情况，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形成自查整改报告。

2011年1月20日前各单位将正版软件自查整改报告和软件自查表通过ARP系统报办公厅（不接收纸件）。

2、 各单位整改（2011年2月—2011年3月）

根据自查发现的问题，各单位应认真做好整改工作。

各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对本单位计算机软件正版化的日常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软件和杀毒软件等日常办公软件的正版化，其他管理、科研应用及工程设计等软件的正版化也应列入本单位近期整改工作日程。对自查中发现职工自行通过网络下载的其他非正版软件应要求其立即卸载。

办公厅联系人：吴丽辉    电话：010 - 68597554

计财局联系人：杨兴宪    电话：010 - 68597363 

附件：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

版软件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7号）

      2.中国科学院安装软件自查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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